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希恩之家 
  

志工服務申請資料表 
填表日期：民國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_日 

姓名 
中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英文: 性別 □男     □女    □其他 

身分證字號 

/居留證號碼 
 宗教信仰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__子__女)  
教育程度 

□國中小□高中職□專科 

□大學□碩士□博士□其他___ 

工作單位/就讀學校  職稱/系級  

通 

訊 

方 

式 

住家電話  手機  

通訊地址  

E-mail  

如何知道 

希恩之家 

□網際網路  □教會 

□親朋好友  □其他           

需要 

服務證明書 

□是 

□否 

動機及期待 

(簡述) 

 

 

 

 

興趣＆專長 

(可複選) 

□教育/特教 □幼保育兒 □音樂 □語文 □護理 □醫療/心理衛生 □法律 

□水電修理 □美術設計 □美髮 □資料處理 □電腦資訊 □攝影 □其他             

志願服務經歷 
□無  

□有，至今服務     年，服務地點、對象及內容： 

可服務時段 □定期：請選擇服務時段   □不定期，有需活動支援時可以連絡我。 

請勾選可固定

的服務時段 

(可複選) 

時段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200-1500      

傍晚 1500-1800      

可服務項目 

陪伴志工 

(可複選) 

□一對一陪玩/陪讀(玩、說故事、律動、唱遊、其他) 

□陪診(移工婦女:需具英、印、越、泰語語言者佳) 

□全院出遊 

*服務最後一小時須清潔環境及用品。 

專業志工 

(可複選) 

□專業服務(兒童專業:保育、特教、剪髮； 

婦女專業:中文班、舒壓課程、其他) 

□課程陪伴(奧福音樂、體適能、共學、其他) 

□會議支援(照顧協助) 

其他志工 

(可複選) 

□行政支援(各類資料整理、核對及建檔摺收據、櫃台值班) 

□宣傳/活動支援(協助活動辦理與宣導活動) 

□其他              

※ 志工服務當天，請於服務時間前 10-15分鐘到達機構，以利完成相關前置作業，謝謝！ 

113.3.22修訂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希恩之家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希恩之家志工服務同意書 

依據「志願服務法」，擔任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希恩之家(以下簡稱本家)志工，請詳閱並遵守下

列各項規範： 

1. 面試通過者，需自備良民證、簽署志願服務人員切結（同意）書及接種 COVUD-19三劑疫苗

之接種證明，以利本家向社會局查調及核備。 

2. 服務前須接受教育訓練 2小時，服務期間每六個月至少參加一次志工會議。 

3. 請遵守機構感染控制相關規定： 

(1)確實量測體溫(需 37度以下)並填寫流動工作人員登記表。 

(2)身體不適、發燒、感冒、咳嗽、流鼻涕即須請假。 

4. 定期服務頻率：原則每週至少一次，每次至少 3小時，須承諾持續服務至少三個月。如有

特殊需求者，經與社工督導討論並達成約定者，則每月至少服務 12 小時，每日服務不得超

過 6小時。符合以上服務頻率承諾之陪伴志工，即可擔任專業志工之職務。 

5. 為保障機構與服務對象權益及隱私，入小家不得攜帶手機、相機，且不得拍照、錄影及私

下蒐集服務對象個人資料，且於服務期間所獲得的有關資源、訊息、物資、照片、影像等，

負有保密義務，若有不妥之情事，機構保有於必要時中斷志願服務之權利，違反者應負相

關法律責任。 

6. 不得擅自攜帶物品或錢財給予工作人員或院童，如欲捐款或捐贈物資請洽行政組。 

7. 須遵守志工倫理守則(內政部 90年 4月 24日台(90)內中社字第 9074750號令)之內容： 

(1)我願誠心奉獻，持之以恆，不無疾而終。 

(2)我願付出所餘，助人不足，不貪求名利。 

(3)我願專心服務，實事求是，不享受特權。 

(4)我願客觀超然，堅守立場，不感情用事。 

(5)我願耐心建言，尊重意見，不越俎代庖。 

(6)我願學習成長，汲取新知，不故步自封。 

(7)我願忠心職守，認真負責，不敷衍應付。 

(8)我願配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遵守規則，不喧賓奪主。 

(9)我願熱心待人，調和關係，不惹事生非。 

(10)我願肯定自我，實現理想，不好高騖遠。 

(11)我願尊重他人，維護隱私，不輕諾失信。 

(12)我願珍惜資源，拒謀私利，不牽涉政治、宗教、商業行為。 

8. 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家得視情節輕重進行規勸、口頭警告、書面警告、停止或註銷其

志工資格與服務之相關物件，若違反上述情事情節重大致本家受損者，本家得請求損害賠

償或採取相關法律行動： 

(1)違反上列規範且屢勸不聽者。 

(2)曾有妨害性自主紀錄，且未事先告知者。 

(3)以志工身分對他人或團體謀取私利者。 

(4)影響本家服務品質或名譽者。 

(5)無法配合服務頻率、無法勝任工作內容。 

□我已詳讀並願意遵守希恩之家志工服務須知內容。 

 

簽名 (請親簽)                民國     年    月    日 

 報名表填寫完成可傳真 07-6155811或寄到 xien3560463@gmail.com，由專人與您聯繫。 

 如有問題可撥打 07-6156915分機 202陳社工。 

 


